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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福原國小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流程 

 

 

 

 

 

 

 

 

 

 

 

 

 

 

  

 

通報學校主管單位及教育處輔諮中心 

通報學校校安中心，呈報教導主任及校長並告知家長及監護人 

 

福原國小校安中心通報人：學務組長 林湘雲 

連絡電話：089-862017#109 

手機：0931877788 

信箱：ritaelephant@hotmail.com 

 

二、 法定通報：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

位或內政部關懷 E 起來網站。 

（http://ecare.moi.gov.tw/index.jsp?css=2） 

疑似發生家暴/性侵〈性霸凌〉/

高風險家庭/兒少保事件 

民眾通報 

 

學生反映 教師發現 家長通報 警方通報 

一、 行政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救通報處理中心（簡稱校安中心）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NotLogin

） 

http://ecare.moi.gov.tw/index.jsp?css=2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NotLogin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Not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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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校安事件通報等級表 

通報

等級 
一、意外事件 二、安全維護事件 三、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四、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未滿 18歲) 

緊急

事件 

1、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受到侵害等，且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之事件。 

2、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各級學校自行宣布停課者。 

3、逾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能力及範圍，急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 

4、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甲級   
◎霸凌事件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確認事件 
 

乙級 
◎中毒事件 

．食品中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上性侵害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上性騷擾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上性霸凌事件。 

◎家庭暴力事件 

身心障礙事件 

◎霸凌事件 

．知悉霸凌事件達嚴重影響身心之事件。 

．知悉反擊型霸凌。 

．知悉肢體霸凌。 

．知悉關係霸凌。 

．知悉言語霸凌。 

．知悉網路霸凌。 

(兒童及少年下稱兒少)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下性侵害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下性騷擾事件。 

．知悉疑似十八歲以下性霸凌事件。 

．知悉十八歲以下疑似從事性交易。 

◎藥物濫用事件 

．知悉兒少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強迫引誘自殺行為 

丙級    

◎其他兒少保護事件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

婚姻、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

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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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福原國小校安事件即時通報表 
通報學校：  年   月   日 

學校代號：144651 

事 件 類 別 事 件 程 度 時 間 地 點 人 數 
主要人物 

(姓名、年級、性別) 

□1.學生意外事件 

□2.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3.學校暴力與不當行為 

□4.輔導衝突事件 

□5.兒童及少年保護違反事件 

□6.其他                   

等       

級 

□甲級 

□乙級 

□丙級 

 年  月  日 

  時  分 

  

 

 

人 

姓名： 

年級：  年  班 

性別：□男□女 

事件摘要 

 

備註 

一、緊急事件：於獲知事件發生後，立即應變及處理，應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 2小時。 

二、甲級事件：於獲知事件發生後，應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 24小時。 

三、乙級事件：於獲知事件發生後，應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 24小時。 

四、 丙級事件：於獲知事件發生後，應於校安通報網通報，至遲不得逾 72小時。 

五、 電話通報內容：應敘明下列事項：1.人：學校、年級、性別、年齡。2.事：事件摘要。3.時：發生年月日

時分。4.地：事件發生地點。5.處理概況。6.建議事項。 

受理單位：                         

受理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教導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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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福原國小及幼兒園學生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通報及處理與輔導流程 
 

 

  

 

 

 

教師或學

校知悉學

生遭性侵

害或性騷

擾事件 

如為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3 日內交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學校

指定

通報

權責

人員 

第一類：性侵害事件，知悉事件 24

小時內進行通報，通報順序： 

三、 法定通報：地方家暴中心或社

政單位或內政部關懷 E 起來網

站。 

（http://ecare.moi.gov.tw/index.jsp?c

ss=2） 

四、 行政通報：教育部校園安全

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簡稱校安中心）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

xNotLogin） 

 

醫院 

（驗傷、醫療照顧） 

警察局 

（協助驗傷與採證、

詢問與調查） 

家庭暴力暨
（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
（ 醫 療 服
務、保護扶
助、暴力防
治 ） 

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一、 通知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家內

亂倫及家暴事件除外） 

二、 危機介入（情緒支持與心理諮

商） 

三、 指定專人對外發言 

四、 對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之雙方當事人： 

（一） 告知權益及救濟途徑或轉

介機構處理 

（二） 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

及其他必要協助 

五、 結合其他網絡機構之資源 

六、 性平會追蹤輔導或相關處遇

結果並報主管機關結案 

針對非直接

關係人或當

事人但曾目

睹、聽聞或

知悉事件之

學生(含學生

家長)，提供

心理支持與

陪伴，並啟

動次級及三

級輔導機

制：包括個

別輔導、團

體輔導、心

理諮商、轉

介服務及對

教師或家長

提供諮詢等 

指定輔導

專責人員

與社工單

位聯繫，與

相關專業

工作網絡

連結，並追

蹤相關處

遇情形 

 

學校

指定

通報

權責

人員 

第二類：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

順序： 

一、 未滿 18 歲學生，知悉 24 小時

內先完成上述法定通報後再

通報校安中心 

二、 18 歲以上學生：僅需於知悉

24 小時內通報校安中心 

 

備註：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或配合網絡機關項目 

 

http://ecare.moi.gov.tw/index.jsp?css=2
http://ecare.moi.gov.tw/index.jsp?css=2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NotLogin
https://csrc.edu.tw/Main.mvc/IndexNotLogin

